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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配合落实工信部《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规定》(工信部第25号令)及《关于进一步做好电话用户实名登记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》等管理要求，确保本公司号码符合相关规定，经过核实确认，我公司名下    个联通号码（可另附号码明细）均已完成实名认证，使用人信息真实有效，同时承诺，我单位所有联通号卡不租借，不二次销售给他人使用，如出现违规使用问题，由我公司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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